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部分條文修正說明表
財政部為因應經濟社會發展，並減少徵納雙方爭議，於九十三年一月二日以台財稅字第○九二○四五七九二一號令發布大幅修正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本次修正四十七條，刪除九條，增訂二條，共修正條文五十八條。其修正重點包括： 

一、修正排除公司資金遭侵占經依法提起訴訟者，或屬預支職工薪資者，應予設算利息收入之規定，放寬營利事業負責人或業務人員出差之電話費、贊助公益體育活動之廣告費、新購置乘人小客車提列之折舊費及生鮮農魚類產品之報廢損失等之認列規定，以配合現階段經濟社會發展。 

二、增訂外銷折讓認列、大陸地區呆帳認列及稽徵機關對非常規交易之調整方法與納稅義務人得申請預先訂價協議之規定等，以減少徵納雙方爭議。 

三、刪除所得稅法授權之其他法規命令已規範事項，俾免重複及逾越授權範圍；並參照所得稅法等相關法令及財政部以往函釋，修正相關規定，以利適用。 財政部指出，本次修正條文之適用，除參酌所得稅法等相關法令與財政部以往函釋所作之修正條文，應適用原相關法令與函釋之施行日期，及若干修正條文應適用條文本身所定之施行日期外，該部特予明定各該放寬規定之修正條文施行前，尚未核課確定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得適用修正施行後之規定，使有利於營利事業之修正規定，可一體適用於未確定案件。

以下就各修正條文內容列表，請對照修正條文作為參考：

第一章  總則

	修正條次
	現行條文內容概要
	修正條文內容概要
	備註

	第1條


	本準則依據各項法令訂定。
	明定本準則之法律授權依據係依所得稅法第八十條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修正

	第2條第2項


	營利事業所得稅之查核及會計事項之參照依據。


	增訂「商業會計處理準則」為營利事業會計事項應參照法令之一，及增訂「企業併購法」為所得稅申報或核課應遵循法令之一。
	修正


第二章  帳簿憑證之查核

	修正條次
	現行條文內容概要
	修正條文內容概要
	備註

	第3條


	營利事業未依規定設置帳簿並記載之處理。
	「營利事業使用電子計算機處理帳務管理要點」之依據刪除
	修正

	第4條


	營利事業設置日記帳及總分類帳簿之管理規定
	與「稅捐稽徵機關管理營利事業會計帳簿憑證辦法」之規範重複，全條刪除。
	刪除

	第6條第1項


	營利事業未提示帳簿文據查核之規定。
	增訂營利事業有漏報營業收入情事，經稽徵機關就該漏報部分按同業利潤標準核定其所得額者，其經核定之全部所得額，不受「以不超過當年度全部營業收入淨額依同業利潤標準核定之所得額為限」之限制。
	修正

	第8條


	小規模營利事業查定課徵營業稅之營業額，未據實申報者，應免依漏報或短報所得額論處。
	由於兩稅合一制度實施後，小規模營利事業之營業稅如係屬查定課徵者，其營利所得已直接歸課資本主或合夥人之綜合所得稅，不再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本條爰予刪除。
	刪除

	第10條


	營利事業帳簿應行記載事項之管理及未遵行記載之處罰規定。
	「稅捐稽徵機關管理營利事業會計帳簿憑證辦法」已有規範，全條刪除。
	刪除

	第11條第4項


	營利事業帳簿滅失查帳核定之規定。
	增訂營利事業帳簿憑證因遭受不可抗力災害以致滅失者，應依規定併同災害損失報備或提示證明。
	修正

	第13條


	營利事業外來憑證或對外憑證應行記載事項之管理規定。
	「稅捐稽徵機關管理營利事業會計帳簿憑證辦法」已有規範，全條刪除。
	刪除


第3章 收入類之查核

	修正條次
	現行條文內容概要
	修正條文內容概要
	備註

	第15條


	營利事業申報營業收入與開立統一發票金額不一致之查核規定。
	增訂營利事業申報營業收入與開立統一發票金額不一致，應於申報書內營業收入調節欄項下調整說明。
	修正

	第15條之2第1款


	營利事業外銷貨物或勞務，其銷貨收入之歸屬年度。
	增訂經由快遞事業寄送貨物外銷者，其銷貨收入年度之認定。
	修正

	第20條第2項
	銷貨折讓認列規定。
	增訂外銷貨物或勞務發生折讓之認列。
	修正

	第29條第2項
	兌換盈益認列規定。
	增訂營利事業國外進、銷貨因匯率變動產生之盈益，免再調整其外銷收入或進料、進貨成本。
	修正

	第30條第4款
	投資收益認列規定。
	增訂依法得作為資本公積之「超過票面金額發行股票所得之溢額」，且免予計入所得額課稅之範圍。
	修正

	第31條
	購買政府發行之公債之利息收入，及證券交易所得免課稅。
	所得稅法已規定免稅，全條刪除。
	刪除

	第32條第3、4款


	出售或交換各類資產利益之認定。
	1.增訂房屋款顯較時價為低者，所稱時價之認定。

2.增訂營利事業以應收債權、他公司股票、固定資產或無形資產(含技術)等作價抵充出資股款者，該資產所抵充出資股款之金額超過成本部分，應列為收益。
	修正

	第34條


	營利事業支付權利金之扣繳及申報所得規定。
	所得稅法及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已有規定，全條刪除。
	刪除

	第35條


	營利事業以各種特許權利作為股本投資所獲配股息紅利之扣繳及申報所得規定。
	營利事業以各種特許權利作為股本投資所獲配之股息紅利，本屬投資收益。其扣繳及申報所得，所得稅法及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已有規定，全條刪除。
	刪除

	第36條之1第1、2項


	公司資金由股東、董事或監察人或他人使用，設算利息收入規定。
	增訂公司資金遭股東、董事或監察人侵占，且已依法提起訴訟者，或屬預支職工薪資者，得免予設算公司利息收入。
	修正

	第36條之2第1、2項


	融資租賃收入認列之規定。
	1.增列營利事業出租資產，採融資租賃應符合之條件。

2.增訂負擔履約成本者，其租賃資產現值之計算。
	修正


第4章 銷貨成本之查核

	修正條次
	現行條文內容概要
	修正條文內容概要
	備註

	第45條第1款第2目
	各項進貨或進料原始憑證之認定。
	增訂向自由貿易港區事業進貨或進料者，其原始憑證之認定。
	修正

	第58條第4項


	製造業耗用原料之規定。
	增訂稽徵機關依「上年度核定情形」查核營利事業之原料耗用情形時，所稱「上年度核定情形」之定義。
	修正


第5章 費用類之查核

	修正條次
	現行條文內容概要
	修正條文內容概要
	備註

	第66條


	費用及損失之原始憑證應記載事項之規定。
	「稅捐稽徵機關管理營利事業會計帳簿憑證辦法」已有規範，全條刪除。
	刪除

	第69條


	貨品或下腳列帳規定。
	「稅捐稽徵機關管理營利事業會計帳簿憑證辦法」已有規範，全條刪除。
	刪除

	第71條第7款


	各種薪資支出認列規定。
	1.增訂營利事業不得同時提列職工退休金準備及提撥職工退休基金。

2.增訂適用勞動基準法之營利事業，除不符勞動基準法勞工身分之職工，未經就其薪資總額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者外，不得再提列職工退休金準備或提撥職工退休基金。
	修正

	第74條第3款


	國內外出差膳宿交通雜費等列支規定。
	赴國外或大陸出差，其膳宿雜費原比照之「國外出差旅費規則」已廢止，修正改以「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所定相關日支數額表之日支數額認定。
	修正

	第76條第6款


	郵電費列支規定。
	增訂營利事業負責人或業務人員出差期間，利用私用電話與該營利事業或國內外客戶接洽業務，得列報電話費。
	修正

	第78條第1款12目、第2款8、12目


	廣告費列支規定。
	1.增訂企業贊助公益或體育活動，具有廣告性質之各項費用，得列報廣告費及應檢附之憑證。

2.增訂加油站銷貨附贈物品應檢附之憑證。
	修正

	第79條第1款2、3目、第2款6目


	捐贈列支規定。
	1.增訂營利事業對候選人競選經費之捐贈期間及候選人開立競選經費受贈收據之期間及捐贈金額之認定。

2.增訂營利事業成立、捐贈或加入公益信託之財產或透過財團法人私立學校興學基金會對私立學校捐贈，其捐贈費用之認定。
	修正

	第81條第2款1、2目、第9款


	職工福利列支規定。
	1.增訂營利事業就創立時登記資本總額之百分之五限度內，平均分五年提足職工福利金者，其職工福利費用之認列。

2.增訂未成立職工福利委員會者，職工福利費用列支規定。
	修正

	第83條第6款


	保險費列支規定。
	增訂向國外保險業者投保之保險費，除海運及商業航空保險與國際轉運貨物保險，得核實認定外，應逐案報經財政部核准，始得核實認定。
	修正

	第85條第2款


	勞務費列支規定。
	增訂給付執行業務者勞務費，得以簽收簿摺或銀行送金單或匯款回條為憑證。
	修正

	第86條第1、3款


	研究發展費列支規定。
	1.重訂研究發展費用之範圍。

2.增訂研發設備得依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第三十五條規定，縮短二分之一年數計算折舊。
	修正

	第87條第3款


	權利金列支規定。
	明定營利事業給付權利金未依法扣繳，除依違反扣繳規定處理外，應依規定核實認定。
	修正

	第88條第2款2目
	伙食費列支規定。
	提高航運業及漁撈業伙食費之認定標準。
	修正

	第90條第15款


	稅捐列支規定。
	增訂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四章第二節計算繳納之營業稅，應以稅捐科目列支。
	修正

	第92條第3款


	佣金支出列支規定。
	增訂人身保險業支付非經取得執業證書之經紀人佣金或代理人之代理費，不予認定。
	修正

	第94條第5款2目、第6款


	呆帳損失列支規定。
	1.增訂債權逾期二年之計算係自該項債權原到期應行償還之次日起算。

2.增訂實際發生呆帳損失時，如債務人居住大陸地區者，應有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委託處理兩岸事務之機構或團體之證明。

3.增訂債務人依法重整者，應有法院之裁定書正本。
	修正

	第95條第11、14、15款


	折舊列支規定。
	1.增訂上市、上櫃公司之固定資產因故未達規定耐用年數而毀滅或廢棄者，可依會計師查核簽證報告核實認定損失。

2.增訂營利事業自九十三年一月一日起新購置之乘人小客車，其計提折舊之實際成本上限提高為新臺幣二百五十萬元。
3.增訂小客車租賃業新購置營業用乘人小客車，計提折舊之實際成本以不超過新臺幣三百五十萬元為限。
	修正

	第96條第4款
	各項耗竭及攤折列支規定。
	增訂開辦費之認定之範圍。
	修正

	第97條第7、8、11、17、18款


	利息列支規定。
	1.增訂「取得」資產之認定原則。

2.增訂資產「建築完成」之認定原則。
3.增訂以不同利率借款而免息貸出者，其利息不予認定之核算原則。
4.刪除延期辦理結算申報及加計利息之規定。
5.明定各項成本、費用或損失超限經核定補繳稅款所加計之利息及因行政救濟程序確定應補繳稅款所加計之利息，得以費用列支。

6.增訂補繳暫繳稅款所加計之利息、滯納利息、自動補報並補繳漏稅款所加計之利息，不得列為費用。
	修正

	第98條第3款


	兌換損失列支規定。
	增訂營利事業國外進、銷貨因匯率變動產生之損失，免再調整其外銷收入或進料、進貨成本。
	修正

	第99條第4款
	投資損失列支規定。
	增訂國外投資損失提撥年度為投資款匯出年度。
	修正

	第100條第4款


	出售資產損失列支規定。
	增訂營利事業以應收債權、他公司股票、固定資產或無形資產(含技術)等作價抵充出資股款者，該資產所抵充出資股款之金額低於成本部分，應列為損失。
	修正

	第101條第1、3款


	商品盤損列支規定。
	1.增訂營利事業經核准採零售價法者，得列報商品盤損規定。

2.增訂適用商品盤損規定之商品性質。
3.盤損率計算公式中之進貨、進料總額修正為進貨、進料淨額。
	修正

	第101條之1第1、2、3、4款


	商品報廢列支規定。
	1.增訂上市、上櫃公司之商品報廢，可依會計師查核簽證報告核實認定。
2.增訂生鮮農、魚類商品或原料、物料、在製品於過期或變質後無法久存者，得申請核准免報經稽徵機關或事業主管機關監毀。但應按月檢附經會計師簽證之報廢清單報備，以核實認定其報廢損失。
3.增訂在製品。
	修正

	第102條第4款
	災害損失列支規定。
	增訂災害損失較為鉅大者，得於五年內平均攤銷。
	修正


第6章 資產負債資本之查核

	修正條次
	現行條文內容概要
	修正條文內容概要
	備註

	第111條之1第1、5款


	依所得稅法第六十六條之九第二項第十款規定，計算營利事業當年度應加徵百分之十營利事業所得稅之未分配盈餘時，得減除之項目。
	增訂營利事業之期貨交易損失及依所得額標準自行調整之所得額與帳載資料申報之所得額之差額，得列為計算應加徵百分之十營利事業所得稅之未分配盈餘之減除項目。
	修正


第八章  附則

	修正條次
	現行條文內容概要
	修正條文內容概要
	備註

	第114條之1


	
	增訂稽徵機關依所得稅法第四十三條之一規定，按交易常規調整納稅義務人所得額時得採用之方法，並賦予其對另一交易對象作相對應調整之責任，以及納稅義務人得申請預先訂價協議。
	新增


	第116條


	施行日期
	增訂本準則修正發布之第36條之1、第76條、第78條第1款第12目與第2款第12目及第85條第2款等條文有利於納稅義務人之從寬規定部分，對於尚未核課確定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均可一體適用。
	修正

	第117條


	
	本準則自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一月二日修正發布施行。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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